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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教育處甄選 

「109年度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專任輔導員公告 

一、職缺機關：花蓮縣政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二、職    稱：專任輔導員 

三、職務列等：薪點 280，薪資 34,916元/月 (均尚需扣除勞、健保等費用)。(後

續進用依教育部青發署計畫核定及本府考核規定辦理) 

四、錄取人數： 

(一) 正取 1名，備取 1名。 

(二) 備取人員於正取人員出缺時遞補之，備取時間 2個月，逾期仍未獲遞補者

喪失候用資格。 

五、工作地點：如職缺機關。 

六、資格條件（具下列條件之一）：  

(一) 領有社會工作師或心理師證照者。 

(二) 具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照或領有政府機關核發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

書者。 

(三) 符合國內公立或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專

校院，教育學、社會(含社工、社福)學、心理學、諮商輔導、勞工關係、

人力資源等相關科系畢業者。 

(四) 國內公立或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專校院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專校院

相當科、系、組、所畢業，領有畢業證書，具備考選部公告社會工作師

或心理師應考資格者。 

七、工作項目內容：辦理本縣國中畢業未升學未就業學生追蹤輔導相關工作及

其他交辦事項。 

八、僱用期間：自進用日起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九、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 109年 10月 23日（星期五）止（以郵戳為憑）。 

十、報名方式： 

(一) 本次甄選一律採通訊報名，意者請以限時掛號郵寄「個人履歷表(含自傳

簡介)、最高學歷證件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影本」一式 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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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名截止日，以郵戳為憑；證件不足者，一律視為資格不符，不另行通

知補件。（逾期者恕不受理，不論錄取與否，一律不退件） 

(三) 郵寄地點：970 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1 號，收件人請寫「花蓮縣政府教

育處學務管理科」收，並註明：「報考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關懷扶助計畫

專任輔導員」字樣。 

(四) 聯絡電話：(03) 8462860＃235蔡小姐。 

十一、甄選方式： 

(一) 初審：審查報名應繳文件是否符合報名資格，並視需求通知參加面試。 

(二) 面試：佔 100％。內容包括：儀表及溝通表達能力、專業知能（工作經

歷、著作論述、專業領域、證照等）、工作態度及期許（應徴動機生涯規

劃對組織之期許配合度等）及其他優異表現或特色等。 

(三) 面試時間/地點：電話通知。 

十二、錄取公告： 

(一) 錄取通知：經本府核定後以電話通知辦理報到事宜，並於花蓮縣政府網

站公告錄取名單。 

(二) 錄取報到時應繳驗報名證件正本，如有不符報名資格情事者取消錄取資

格。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面試時應遵守規則，遲到 10分鐘以上者視為棄權。總成

績未達 80分者不予錄取。 


